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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

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，市直、驻市中央、省

属相关矿山企业：

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

精神，全力推进落实《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

故的硬措施》（以下简称“八条硬措施”），根据省安委办《关于推进

贯彻落实<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

>的通知》（晋安办发〔2024〕94号）要求，就进一步贯彻落实“八条

硬措施”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

一、高度重视，强化宣传贯彻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清醒认

识当前严峻复杂的矿山安全生产形势，深入贯彻7月5日省安委

办组织召开的“八项硬措施”推进落实视频调度会议精神，严格落

实省安委办推进贯彻落实“八条硬措施”有关要求，开展“学铁规、

明责任、硬落实、保安全”专项活动，组织矿山企业负责人、从业人

员进行系统学习。其中，矿山企业要在本单位宣传栏或人员集中

场所加强“八条硬措施”的学习宣传工作，真正让安全发展理念、

红线意识入脑入心、见之于行。

二、自查自改，压实主体责任。矿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将“八条硬措施”相关内容纳入到主要负责人每月组

织开展的全系统各环节的隐患排查治理当中，逐条对照“八条硬

措施”开展常态化自查自改。同时要严格执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

局新修订的《矿山安全培训规定》中对“五职”矿长、“五科”专业技

术人员等规定要求，合理配备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，严格矿

长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审查，不符合“八条硬措施”要求

的不得参加考试；对矿山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不满足规定要

求的，依法责令停产整顿，并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。

三、督导检查，强化追责问责。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坚持执

法和服务相结合，明晰执法与帮扶界限，主动服务企业发展，组织

专家学者深入矿山企业宣讲政策法规，开展安全生产会诊，帮助

企业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难点堵点问题。同时要将“八条硬措施”

落实情况作为考核巡查、执法检查、日常督查的必查内容，对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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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力、问题突出的矿山企业，要发督办函，开展责任倒查，严肃追

责问责，并从严倒查上级公司有关人员责任。

附件：关于推进贯彻落实《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

安全事故的硬措施》的通知（晋安办发〔2024〕94号）

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7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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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安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7月30日印发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